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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双方授权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2、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鉴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政策的变化、自然灾害、社会性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及其他不可预计的事件等可

能会影响合同的顺利履行，因此存在一定履约风险和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预中标 BJ 项目核岛通风系统风机设备的公告》，公司为

BJ项目 1、2 号机组 LOT150Aa HVAC 系统风机（NI）的中标候选人。 

近日公司与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三澳项目 1、2 号机组 LOT150Aa 核岛

HVAC 系统风机的供应合同，合同金额为项目 32,620,000.00 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坚  

注册资本：228,6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软件和信息技术、工程建设技术、质检技术的

服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招标代理；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电力设备和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料的购销(不含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租赁和商务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是：

核电、火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热电联产、生物质能发电、其他电力、

热力、燃气、水利、港口、码头、隧道、桥梁、公路、市政、工矿工程、架线和

管道工程、节能工程、环保工程、生态保护工程以及民用建筑工程的承包、管理、

咨询、监理；建筑工程施工(凭建筑资质证书经营);工程设计(取得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乏燃料中间储存、乏燃料后处理工程的承揽和

经营管理；境外投资及对外工程承包。 

注册地址：深圳市大鹏新区鹏飞路大亚湾核电基地工程公司办公大楼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三年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发生类似交易 

公司 2018 年、2019、2020 年与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发生类似交易金额分别

为 295.13 万元、49.42 万元、9.63 万元。 

3、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是国有企业，资信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购买方：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供应方：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三澳项目 1、2 号机组 LOT150Aa 核岛 HVAC 系统风机 

3、合同价格（设备价）：32,620,000.00 元 

4、付款方式：在供应方提供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后，支付 5%预付款；按

交货批次支付 85%的到货款；在机组整体联调、设备运行正常、性能达标后，支

付 5%的临时验收款；最终验收后支付剩余的 5%。款项以人民币支付，购买方有

权选择商业汇票、信用证、银行转账等支付方式支付。 

5、设备交付进度 

序号 厂房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交付日期 

年/月/日 

1 NI 1号机组首批 以确认单为准 2022年 9月 30日 

2 NI 2号机组首批 以确认单为准 2023年 5月 30日 

备注：其他批次交货进度以购买方正式发岀的进度函件为准。 



6、违约责任：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

的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同的总金额为 32,620,000.00 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 4.45%。本次合同顺利实施后，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和市场开拓产生积

极的影响，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核电领域通风系统的影响。上述项目的履行

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行上述项目对业主方形成依

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签订为公司日常经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

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三澳项目 1、2号机组 LOT150Aa 核岛 HVAC 系统风机供货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